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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论丛》第17卷共载文19篇，秉承本论丛业已形成的固定风格，所收录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近期我国刑法学界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内容涵括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区际刑法学和犯罪学与刑事政策等刑
法学科诸多领域。
    本卷特设了“犯罪本质专栏”，收录了3篇相关文章。
其中，马荣春、周建达的“犯罪危害性刑法学地位的新视角：犯罪危害性”从犯罪危害性的主观性与
客观性、量定性与质定性、特定性与不特定性以及伦理性与政治性的角度分析犯罪危害性在刑法学中
的地位。
詹红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功能论”分析了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刑事立法上、刑事司法上和刑法解释上
的功能。
肖敏的“犯罪本质特征新界说”从杜会危害性质疑、刑事违法性诘难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确证分析了犯
罪的本质特征。
    本卷其他栏目则收录了下面一些优秀成果：    吴宗宪的“论中国社区矫正的继承与创新”从继承与
创新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传统优势和发展所在。
    童伟华的“我国法律规定下的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提出，与德日不同，我国民法没有不法原因
给付的规定，所谓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应该得到刑法保护。
    関哲夫的“论机能主义刑法学——机能主义刑法学的检讨”提出，机能主义刑法学不同于传统的刑
法解释学，由于它更为关注刑法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机能的实现，因而容易轻视体系及罪刑法定原则
的约束。
    赵秉志、汤显明的“数码环境下香港著作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探讨”提出，在数码环境下，香港
刑法必须在正确评价数码科技对著作权利弊影响的基础上，综合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既要
有利于创意产业的发展，又要有利于社会公众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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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犯罪本质专栏〕  犯罪危害性刑法学地位的新视角：犯罪危害性的属性  社会危害性理论功能论  犯罪
本质特征新界说〔中国刑法〕  超规范问题及其意义——对犯罪认知体系方法论的初步考察  论刑法规
范的变更及其溯及力  法律拟制及其刑法视域的中国检讨  刑事法视野中的经济导向功能研究——基于
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双重考察  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死刑变革——作为我国死刑替代性措施的死缓
制度考量  论中国社区矫正的继承与创新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情节司法解释探析　我国法律规
定下的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外国刑法〕　论机能主义刑法学——机能主义刑法学的检讨　德国恢
复性司法的发展〔比较刑法〕　《罗马规约》和中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比较研究〔国际刑法〕　多维
视野中的波黑诉塞黑案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确立机制和获取被告人手段之研究——以ICC拟逮捕苏
丹现任总统巴希尔为视角〔区际刑法〕　数码环境下香港著作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探讨〔犯罪学与
刑事政策〕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保障之宏观问题研究〔学术信息〕  欧盟三国死刑废止进程的考
察与启示——中欧死刑合作项目学术访问团赴欧考察报告  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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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犯罪本质专栏〕犯罪危害性刑法学地位的新视角：犯罪危害性的属性犯罪危害性因其在刑事立法和
刑事司法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刑法学中长时间地占据着中心范畴的地位。
但近来，由于被指称为不具规范质量的社会政治概念，犯罪危害性的刑法学地位受到极大的批判或质
疑。
事实上，排斥往往出于不求甚解。
当我们深入考察了未曾被我们关注过的犯罪危害性的内在属性之后，兴许我们会对犯罪危害性的刑法
学地位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犯罪危害性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一）犯罪危害性的客观性犯罪危害性的客观性，是指当犯罪被实
施时或完成后，其所造成的损害或危险（即对社会关系所带来的状态改变或法益侵害）是实际存在的
，它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如故意伤害罪所造成的他人身体的损伤，故意杀人罪既遂所造成的他人生命的停止，破坏交通工具罪
所招致的对公众人身或财产的实际危险等。
它们或是有形的结果，或是无形的状态，但都是已然的客观实存，因而都是有待人们加以主观反映的
对象。
可见，犯罪危害性的客观性通常表明着犯罪危害的物质性一面。
在此意义上，可说犯罪危害性是一种“物质”危害性。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它表明犯罪是犯罪人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物理作用。
犯罪危害性的客观性应当说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仍然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如有学者指出：“因为社会危害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属性，而是具
有一定世界观的社会人根据自身的情感进行评价的结果，人的发展本身尽管受到外在环境的决定或影
响，但并非是在机械地反射，而是只有意志的产物，是带有自身思维的产物，或者说是一定社会群体
的情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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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论丛(2009年第1卷)(第17卷)》其他栏目则收录了下面一些优秀成果：吴宗宪的“论中国社区矫
正的继承与创新”从继承与创新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传统优势和发展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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